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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勇

“土地流转———金土地上的新希望”系列报道之四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有序流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 �

近年来， 我市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机制为抓手，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在我市工商
部门注册登记的农业合作社已达

6363

家，发展家庭农场
2144

家。 如何让土地
有序流转，培育“新的种地人”，近日，记
者也采访了市农业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市农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正确理解《意见》，应注意以下几个关
键点：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是客观趋
势， 但必须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
程，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片面追求
流转速度和超大规模。 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和规模经营是事关农业农村发展
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
项重要内容。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中，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他们原来
经营的土地流转出来，使得农业从业
者的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先进的农
业技术装备得到利用， 为建设现代农业
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是世界农业发展的

普遍现象。 因此要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
开市场上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构建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
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必须在坚持土
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形成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格局， 大力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尊重农民的流转主体地位， 让农民成为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
正受益者。

市农业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从总
体上看， 我市农村土地流转总体上平稳
健康，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
问题。 如有的地方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片
面追求流转规模、比例，有的地方土地流
转市场不健全，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这些
问题如果不解决好， 就会影响到农村土
地的有序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健
康发展。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的
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规模经
营也需要有个“度”。 一定规模的土地集
聚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但是，任何一种
土地经营方式， 都存在劳动生产率与土
地产出率如何均衡的问题， 土地经营规
模不是越大越好， 应当有一个适宜的范
围。

市农业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意
见》指出，解决好“谁来种地”这个问题，

一是需要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二是引导土地资源流向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 今后我市将积极开展和实
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积极培养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
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等
新型职业农民，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
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认定、扶持体
系， 另外加大扶持完善服务， 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
境。

撂荒耕地，将取消种粮补贴
为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鼓励农民积

极种粮，国家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用
国家财政资金每年每亩给予一定的种粮
补贴。

“目前，我市每亩农田的各种财政补
贴已达到近

150

元。 ”市农业局种植管理
科科长胡克光对记者说。种粮补贴应该说
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然而记者在
连日来的采访中发现， 有些农村存在农民
撂荒耕地依旧领取种粮补贴的现象。

“我们这里属于山区，土地撂荒现象

很普遍，看着让人心疼。 虽然土地撂荒，

但是有些人还照样领国家的种粮补贴，

简直没有道理。 ”河区谭家河乡的农民
周老汉说。

罗山县的一位农民赵某， 全家
4

口
人外出打工十几年， 其承包的土地一直
由邻居代种。尽管十几年没耕种，但他一
直领取国家的种粮补贴。 而邻居虽然代
种赵某家的田地， 却领不到这些田地的
种粮补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像这种农民代

种他人田地领不到种粮补贴的现象，在
我市农村比较普遍。

同时，土地流转后，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粮大户，在经营中依然领不到种粮
补贴， 流转土地的种粮补贴还归承包户
所有。

“根据《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撂荒耕地可以采取停发粮食直接补贴、

良种补贴、 农资综合补贴等措施来遏
制。 ”胡克来说。

罗山县长源家庭农场今年生产的稻谷正准备外销。 本报记者张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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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央审议通过
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为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 发展现代农业
指明了方向。 《意见》提出
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
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
度， 包括实施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 积极培养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

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农业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农业
社会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
民工等新型职业农民，努
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
村实用人才培养、认定、扶
持体系， 二是引导土地资
源流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 使愿意种地的人能
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权。


